
采购需求
一、服务内容与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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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应商需完成以下工作：
（1）按采购人要求对车辆标识进行喷涂调整；
（2）将车辆原有标识中的监督电话统一修改为“029-12345”；
（3）提供集中喷涂服务（由采购人统一调度）。
2.影像资料及数据报送要求
供应商需按以下要求留存和报送资料：
（1）每辆车喷涂完成后，需拍摄车辆前、后、左、右四个方向照片；
（2）照片需清晰显示标识喷涂效果及车牌信息；
（3）按采购人提供的统一模板进行命名及整理；
（4）按批次打包整理后，发送至采购人指定邮箱；
（5）所有影像资料应真实、完整，不得篡改或遗漏。
（6）关于统一收录车辆照片的具体规范要求详见合同附件1。
3.质量与安全要求
（1）喷涂应规范、美观、牢固，不得出现脱落、模糊、色差明显等问题；
（2）不得损伤车辆原有车漆及外观结构；
（3）若在喷涂过程中造成车辆车漆或其他部位损坏，由供应商无偿负责修复；
（4）修复标准须达到原厂或采购人认可标准；
（5）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，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费用。
4.管理措施及制度
供应商根据本项目服务内容和要求，制定合理的管理措施及制度：1.岗位管理制度；2.工作内容自查制度；3.工作质量标准。
二、商务要求
1.本项目单价最高限价为129元/辆，供应商的单价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，其响应文件将按无效处理。（单价报价在商务技术文件分项报价明细表中体现）
2.质保期：喷涂标识设置一年质保期，质保期内标识不得出现自然脱落、开裂、褪色等质量问题，若出现上述问题，供应商需在7天内免费重新喷涂，并承担全部相关费用，重新喷涂后质保期重新计算，质保期具体时长由采购人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，供应商须严格遵照执行。
3.本项目由采购人统一组织实施和调度。
4.供应商应充分考虑项目分散、批次多等实际情况，合理规划服务方案。
5.未尽事宜按国家及陕西省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执行，由双方协商补充并签订书面协议。
